
 

 

 

哈工程经管学院发〔2019〕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学位研究生



 

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

实施的补充说明 

 

为加强我院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全过程管理，全面落实

《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哈工程校

发〔2016〕163 号）文件精神，切实保障和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

量，经学院学术委员会研究决定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

开题报告会秘书应准确、完整地记录开题报告会中各位委员

关于开题报告中存在的不足、问题和改进意见，特别是有关论文

选题的意见必须清楚、详实。开题记录需经所有开题委员会全体

成员核对，确保重大的修改意见无缺漏后签字确认。 

通过开题后的开题记录应先反馈给指导教师签字确认后，在

开题报告会结束 5 个工作日内提交教务办存档。上述材料将作为

预答辩、答辩、学术委员会等环节评议的参考材料。 

第二条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环节 

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，经导师同意，向学院提出预答

辩申请时，除应填写并提交《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

辩情况表》、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其他学校要求的文档外，还需向预

答辩委员会提交开题记录（不少于答辩委员会成员人数）。针对开



题中提出的重要意见而博士生未能正确修改的，预答辩委员会有

权提出质疑，要求其整改，对于存在的重大问题未做修改的博士

论文可直接不通过该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预答辩。 

博士研究生的预答记录由预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核对，确保

重大的修改意见无缺漏后签字确认。通过预答辩后的预答记录应

先反馈给指导教师签字确认后，在预答辩结束 5 个工作日内提交

教务办存档。 

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生，须根据预答辩委员会提出的意见，在

导师的指导下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，并撰写详细的论文修改说明。

导师审阅后，应在修改说明上签字确认，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

相似度检测。 

第三条 评阅意见的处理 

针对评阅意见中指出的论文存在的不足和问题，博士研究生

应针对评阅人的意见，撰写书面回复，书面回复须对评阅意见逐

条说明，修改的内容要标清楚在学位论文中对应的具体章节和页

码，未修改的也应提供说明，并将修改后的论文和书面回复意见

提交导师。导师审阅，签字确认后方可提出论文答辩申请。 

第四条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环节 

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，博士生需向答辩委员会提交开题记录、

预答辩记录、预答辩意见修改说明、全部论文评阅书以及评阅意

见书面回复等材料（不少于答辩委员会成员人数），及其他答辩所

需相关材料。针对开题、预答辩、评阅中提出的重要意见而博士



生未能正确修改的，答辩委员会有权提出质疑，要求其整改，对

于存在的重大问题未做修改的博士论文可直接不通过该博士生的

博士论文答辩。 

博士生答辩后，需结合答辩委员会提出的所有修改意见撰写

修改说明，修改的内容要标清楚在学位论文中对应的具体章节和

页码，未修改的需要提供详细说明，并由导师签字确认。对需提

交学院学术分委会详细审查的学位论文，应在学院学术分委会召

开前 3 个工作日内提交修改后的论文及修改说明（包括纸件及电

子版），未能在指定时间内提交的，以该博士生答辩前提交的论文

为准，提交学院学术分委员会。 

第五条 在我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学位授予工作参

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，以往所发文件

与本办法不符合的，以本办法为准；与学校最新执行的文件不符

合的，以学校相关文件为准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经学院学术分委员会讨论通过，由学院教务

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

  



附件 1： 

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修改说明 

论文题目   学生姓名  

学科专业  学号  

修改说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导师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填写时请勾选修改说明类别，修改说明可另附页。 

  



附件 2： 

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说明 

（按□评阅人 □答辩委员 □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□博士专家评审会意见进行修改） 

论文题目   学生姓名  

学科专业  学号  



 


